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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西池卫生院等三家机构院感防控

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通报

区医疗集团、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
2021年6月下旬，市、区疫情防控办对我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行督导，在西池卫生院、振兴新区卫生院、西火卫生院督导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：

1.接种人员未严格执行1米线距离；

2.医疗垃圾桶未使用双层垃圾袋；

3.使用后的医用棉棒未及时放入医疗垃圾桶；

4.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混放；

5.疫苗接种期间医疗救治保障人员派驻不到位；

6.接种点洗手消毒液存在过期现象，无法保证消毒效果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卫体局多次会议强调，以上机构仍然出现同一问题，经研究决定，对医疗集团分管卫生院工作的副院长李庆文、医疗集团分管院感防控工作的副院长连育军、西池卫生院执行院长宋斌、振兴新区卫生院执行院长王立刚、西火卫生院执行院长王青海等五人进行通报批评，同时对三家卫生院各罚款三千元。

希望各单位，引以为戒，举一反三，认真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和漏洞，剖析原因，吸取教训，责任到人，尽快采取措施，积极整改，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。区医疗集团要加强督导，及时指导各医疗机构整改落实，加大院感防控排查及整改力度，确保我区保质保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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